附件一：

青马辩论赛参赛要求

（一）每场比赛前，由校学生会秘书处组织各领队抽签决定比赛顺序和正反方立场。各参赛队领队必须按指定地点、时间参加抽签。迟到20分钟者，视为弃权，将由校学生会秘书处代为抽取，若初赛对阵双方均未按时抽签，则由校学生会秘书处代为抽签确定双方立场。辩题立场经抽签确定后，参赛队伍不得要求删改。　　
（二）参赛队在比赛全程中不允许中途变更队员名单；每次比赛上场参赛的四位队员必须核实参赛身份和参赛资格，否则做本场弃权处理。若出现冒名顶替情况将取消参赛资格。
（三）各参赛队于每场比赛开始前20分钟到达比赛现场，以利于组委会对赛事的统筹安排及各场比赛准备工作的顺利进行。　　
（四）遵守比赛纪律及比赛规则，服从学生会工作人员安排，尊重评委评判，如有不同意见，请赛后与组委会联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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